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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科办发〔2020〕62 号

关于调整学校采购评审专家评标劳务费
支付标准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各部门:

为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项目评审工作质量，规范采购项目评

审行为，根据《湖北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

付标准的通知》（鄂财采发〔2017〕2 号）精神，结合学校实际，

决定对学校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评标劳务费支付标准进行调整。现

将相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主体。由学校采购与招投标管理

中心采购的项目，学校财政列入预算，由学校支付评审专家劳务

报酬；委托招标代理机构所代理的采购项目，由招标代理机构支

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

二、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范围。省、市县级纳入相应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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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库管理的人员或学校组建评委专家库的评审专家，参加采购

评审活动的，应按照评审劳务报酬标准向其支付劳务报酬。采购

人代表参与政府采购评审的，不得以评审专家名义向其发放劳务

报酬。

三、评审专家劳务报酬计算方法及支付标准。评审专家劳务

报酬应按照评审专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的时间计算。采购评审时

间是指，评审专家按照专家库随机抽取短信通知或采购人通知要

求，到达参加项目评审地点签字报到开始至评审结束。评审专家

在评审报告上签字即为政府采购评审结束。

（一）采购项目评审劳务报酬标准。评审专家参加采购项目

评审不超过 2小时的，劳务报酬 300 元，每增加一小时，劳务报

酬增加 100 元，评审时间达到 8小时，劳务报酬 1000 元。

（二）评审专家按照专家库随机抽取短信通知或采购人通知

要求到达评审地点，非评审专家自身原因，评审活动不能正常进

行的，应向评审专家支付 100 元的误工费，误工费在评审劳务报

酬中列支。

（三）交通费、住宿费。评审专家参加评审，其往返的市内

交通费包含在评审劳务报酬中。评审专家参加异地（本人申请评

审专家注册时申报的工作地以外的地区）评审，其往返的城市间

交通费、住宿费等实际发生的费用，根据支付主体，可参照学校

执行的差旅费管理办法相应标准向学校或招标代理机构凭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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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学校或招标代理机构支付评审专家的评审劳务报酬不得低

于以上标准。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湖北科技学院关于确定政府

采购评审专家评标劳务费支付标准的通知》（湖科办发〔2016〕

31 号）同时废止。

湖北科技学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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